附件1       沈阳药科大学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本科

学生毕业论文（设计）规定
毕业论文（设计）是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教学计划中最后一个重要的、综合性的实践教学环节。为加强对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毕业论文（设计）工作的管理，结合自学考试学生及我校继续教育工作的实际，特制定本规定。

一、目的

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深入科研、生产、管理、经营、临床等工作实践，开展科学研究并收集整理各种信息、数据，提高独立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指导教师要求

毕业论文（设计）的指导教师，要求具有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有丰富的教学和科研经验的教师担任，或具有一定的生产经验、管理经验和科研能力的科技人员或管理人员等担任，其职责按学校有关规定执行。

三、实习场所

学生根据实际工作情况，可在当地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药检所、市级以上医院、药厂、医药公司、药房等单位完成毕业论文（设计）。

四、毕业论文（设计）选题

学生应根据本单位条件，结合各自工作选题。范围可包括药物制剂的研究，药物分析方法的研究，药理实验研究，药物合成方法的研究，药物临床应用方面的研究，药品的生产、经营和管理方面的研究及现代药房和医药企业管理等方面，选题要与所学专业相关，其研究结果应是具有一定的实用性、科学性及新颖性的科研论文或综述。

五、毕业论文（设计）撰写要求

1、毕业论文（设计）要求一人一题，独立完成。

2、论文字数要求3500-4500字左右，毕业论文撰写格式按照《沈阳药科大学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毕业论文（设计）撰写规范》和《沈阳药科大学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毕业论文书写格式式样》要求执行。

六、毕业论文（设计）答辩

1、本科生要求一律参加答辩。毕业论文（设计）经初步审定不合格者不予答辩。

2、毕业论文（设计）的成绩按百分制，100分为满分，60分为及格。

七、毕业论文（设计）工作总结

1、论文原件一律由沈阳药科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存档，助学点留存一份复印件。

2、答辩委员会统计表、答辩工作总结、答辩原始记录、毕业论文原件及电子版、毕业论文题目汇总表及电子版于答辩后一周内统一报沈阳药科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存档。

八、组织与管理

在主管校长领导下，学校成立毕业论文（设计）答辩委员会，负责毕业论文（设计）的评审和答辩工作。答辩结束后，毕业论文答辩委员会将答辩情况汇总，统一评定成绩，填写学校评语及答辩工作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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